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『校務協調』流程與說明

100.11.07 秘書室修訂

101.02.01 校名修正
一、業務編號：S12

二、業務名稱：校務協調
三、承辦人：組長
四、作業流程與說明：
1.當各單位需主任秘書協助進行跨單位工作協調時，請單位主管先與主秘討論
後，下載附表並填妥第一欄後向秘書室提出協調申請。
2.召開協調會時會請與會主管於「協調會記錄欄」簽名(單位主管未能與會，
請指派代理人出席)，並由主任秘書於會後填入「協調會結論」。
3.秘書室於協調會後，將記錄表呈送校長於『決行欄』決行。
4.秘書室於校長決行後，留存記錄表正本（影本發送與會單位），並通知相關
單位依協調結果續辦。
備註：校務協調記錄表請見附錄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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